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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驾车冲撞人群案件的对策建议

　　摘　要　近期多地接连发生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驾车冲撞人群案件，严重冲击公众心理底

线，并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亟需高度警觉并切实采取有效措施，严防驾车冲撞人群案件。为此，

本文梳理了国内外驾车冲撞人群案件的主要类型，分析了此类案件的发展态势，剖析当前防范

应对工作的不足。在此基础上，聚焦肇事人员、肇事场所、肇事车辆、被袭击人群以及潜在效

仿者等关键要素，提出构建“专业 + 机制 + 大数据”的风险源头防控体系、补齐公共场所抗冲

撞设施的短板弱项、强化车辆截停等警务技战术的研发与演练、提升全民防范和应对驾车冲撞

袭击的能力、构筑有力震慑潜在效仿者的舆论氛围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　驾车冲撞  防范  全要素  极端案件

近期，广东珠海（2024 年 11 月 11 日，

35 人死亡、43 人受伤）、湖南常德（2024

年 11 月 19 日，30 人受伤）、德国马格德堡

（2024 年 12 月 20 日，5 人死亡、200 余人

受伤）、韩国首尔（2024 年 12 月 31 日，13

人受伤）、美国新奥尔良（2025 年 1 月 1 日，

15 人死亡、35 人受伤）等地接连发生造成

重大人员伤亡的驾车冲撞人群案件，严重冲

击公众心理底线，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从本质上来看，驾车冲撞人群案件与宏

观经济形势存在着潜在的关联。经验表明，

在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下，驾车冲撞人群案

件的发案率往往呈上升态势。当前，世界经

济在缓慢复苏中呈现动能不足、增长失衡、

碎片化加剧的特征。我国经济正处在结构调

整转型的关键阶段，周期性矛盾和结构性矛

盾相互交织，调整的阵痛正在释放。我国经

济运行不仅面临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挑战，

而且面临新旧动能转换的压力。在此形势下，

严防驾车冲撞人群案件、维护社会安全稳定

对于进一步坚定社会信心、护航经济发展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此，本文对国内外驾车冲撞人群案件

进行了梳理，分析其主要类型和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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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当前对于驾车冲撞人群案件防范应对工

作存在的不足。在此基础上，聚焦肇事人员、

肇事场所、肇事车辆、被袭击人群以及潜在

效仿者等关键要素，提出全要素系统防范驾

车冲撞人群案件的对策建议。

一、国内外驾车冲撞人群案件的
主要类型

自 2008 年日本东京“6·8”驾车冲撞

人群案件以来，国内外已发生 80 余起造成

较大社会影响的驾车冲撞人群案件。从案件

性质来看，可归纳为如下三类。

（一）恐怖袭击类驾车冲撞人群案件

恐怖袭击类驾车冲撞人群案件涉及恐怖

组织或团体的策划和实施，在本质上属于恐

怖袭击事件。驾车冲撞只是恐怖分子实施恐

怖袭击的手段。其袭击目标可能是特定的政

治、经济或社会目标，也可能是平民和民用

设施，以制造社会恐慌和影响政治决策。

国外典型案例如 2016 年法国尼斯

“7·14”案件，恐怖分子于 22 时 45 分驾驶

一辆白色卡车冲入街头正在观赏国庆日烟

花的人群，造成 86 人死亡、400 多人受伤。

恐怖分子选择在重大节日的庆祝活动现场实

施驾车冲撞，导致了极为严重的伤亡后果。

该案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法国境内

最严重的袭击事件之一，也是迄今为止全球

范围内造成伤亡后果最为严重的驾车冲撞人

群案件。

国内典型案例如 2014 年新疆乌鲁木齐

市“5·22”案件，恐怖分子于 7 时 50 分驾

驶两辆无牌汽车在沙依巴克区公园北街早市

冲撞人群，此后车辆发生爆炸起火，造成

39 人死亡，94 人受伤。习近平总书记专门

作出重要批示，要求迅速侦破案件，从严惩

处暴恐分子，及时组织救治受伤群众，安抚

受害者家属，全面加强社会面巡控和重点部

位防控，严防发生连锁反应。对暴恐活动和

恐怖分子，必须警钟长鸣，重拳出击，持续

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全力维护社会稳定。

（二）个人极端类驾车冲撞人群案件

与恐怖袭击类驾车冲撞人群案件的主要

区别是，个人极端类驾车冲撞人群案件多为

个体行为，由行为人独立完成预谋、准备和

实施。此类案件多发生在城市公共交通工具、

主干道、商场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容易造

成大量无辜人员伤亡。因其不可预见性、目

标不确定性，极易造成严重的社会恐慌。

国外典型案例如 2018 年加拿大多伦多

市“4·23”案件，肇事者因在现实生活中

感到受挫，驾驶一辆白色客货两用车冲上行

人道，蓄意连续撞击多名行人，造成 10 人

死亡，16 人受伤。该案是加拿大迄今为止

最严重的公共安全事件之一。

国内典型案例如 2024 年广东珠海市

“11·11”案件，肇事者因婚姻破裂、生活

失意，且不满离婚财产分割结果，故意驾车

冲撞正在体育中心锻炼的人群，造成 35 人

死亡、43 人受伤。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对广东

珠海驾车冲撞案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加强

风险源头防控，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严防发

生极端案件，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

社会稳定。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一起引发舆

论广泛关注的个人极端类驾车冲撞案件（即

2023 年广东广州市“1·11”案件）也发生

于广东省。鉴于驾车冲撞案件的示范效应较

为显著，两起案件之间或存在效仿的情形。

（三）交通事故类驾车冲撞人群案件

与上述两类驾车冲撞人群案件不同，交

通事故类驾车冲撞人群案件的肇事人员主观

上并非蓄意造成伤害后果。此类案件多因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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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过程中的突发意外造成冲撞后果。尽管肇

事人主观上并无恶意，客观上仍可能造成重

大人员伤亡。因此，交通事故类驾车冲撞人

群案件同样值得警惕。

国外典型案例如 2023 年肯尼亚克里科

县“6·30”案件，一辆载有集装箱的卡车失控，

撞向附近人群以及周围的私家车、小型巴士

和市场摊位等，造成 52 人死亡，32 人受伤。

事故发生后，肯尼亚总统和非洲联盟委员会

主席等对此表示哀悼。

国内典型案例如 2023 年江西南昌市

“1·8”重大道路交通事故中，一辆严重超

限超载的重型半挂牵引货车，遇到正在占道

开展丧事活动的人群，未采取有效安全避让

措施，同时丧事活动产生的烟雾影响了行车

视线，导致车辆冲撞人群，造成 20 人死亡、

19 人受伤。

二、国内外驾车冲撞人群案件的
发展态势

（一）国外驾车冲撞人群案件的发展态势

国外发生时间较早且造成重大社会影

响的驾车冲撞人群案件是 2008 年日本东京

“6·8”案件。一名 25 岁男子因厌世情绪驾

驶租赁的货车冲入秋叶原步行街，撞倒行人

后，随即下车用匕首刺向路人及警察，造成

7 人死亡、10 人受伤。肇事者在作案前曾在

网络论坛上发布犯罪预告，表达了对生活的

不满和厌世情绪。该案也被称为“秋叶原无

差别杀人案件”，引起了日本社会极大的震

惊和关注。从驾车冲撞人群案件的分类来看，

该案是一起典型的个人极端类驾车冲撞人群

案件。此后，类似案件在多个国家时有发生。

2016 年前后，受 ISIS 影响，欧洲及美

国接连发生了数起恐怖袭击类驾车冲撞人群

案件，其中多起造成群死群伤的严重后果。

影响较大的有 2016 年的法国尼斯“7.14”案

件（86 人死亡，400 余人受伤）、西班牙巴

塞罗那“8.17”案件（21 人死亡，130 人受伤）、

2017 年美国纽约“10.31”案件（8 人死亡，

15 人受伤）等。这些案件具有明显的恐怖

主义色彩，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且被恐怖

组织认领。

近年来，公开报道的国外驾车冲撞人群

案件多为个人极端类驾车冲撞人群案件，如

2020 年德国特里尔市“12·1”案件（5 人死亡，

15 人受伤）、2021 年美国沃基肖市“11·21”

案件（6 人死亡，62 人受伤）、2023 年美国

纽约市“2·13”案件（1 人死亡，7 人受伤）等。

最近，德国马格德堡、韩国首尔、美

国新奥尔良等地接连发生了驾车冲撞人群案

件，再度引发国际社会对于驾车冲撞人群案

件的广泛关注。其中，2024 年 12 月 20 日

德国马格德堡市圣诞集市发生的汽车冲撞人

群案件造成 5 人死亡、超 200 人受伤。德国

内政部宣布在全国范围内降半旗志哀。德国

总理、法国总统等多国政要对该案表达强烈

的震惊。

（二）国内驾车冲撞人群案件的发展态势

国内发生时间较早且造成重大社会影响

的驾车冲撞人群案件多为恐怖袭击类驾车冲

撞人群案件，如 2013 年北京“10·28”案件、

2014 年乌鲁木齐“5·22”案件，分别造成

5 人死亡、40 人受伤和 39 人死亡、94 人受

伤的严重后果。随着反恐力度的加大，恐怖

袭击类驾车冲撞人群案件的发展势头得到有

效遏制。

近年来，国内发生的驾车冲撞人群案

件主要是个人极端类驾车冲撞人群案件，如

2021 年辽宁大连市“5·22”案件（5 人死

亡，5 人受伤）、2023 年广东广州市“1·11”



·61·

防范驾车冲撞人群案件的对策建议

案件（6 人死亡，20 余人受伤）。上述两个

案件的作案动机分别是“因投资失败报复社

会”“发泄个人情绪”。

2024 年，个人极端类驾车冲撞人群案

件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多发态势。全国先后

发生多起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驾车冲撞人群

案件，如山东德州“3·1”案件（2 人死亡，

6 人受伤）、浙江台州“3·19”案件（多人

受伤）、湖南长沙“7·27”案件（8 人死亡，

5 人受伤）、湖南株洲“9·23”案件（6 人

死亡，7 人受伤）、广州珠海“11·11”案件

（35 人死亡、43 人受伤）、湖南常德“11·19”

案件（30 人受伤）等。其中，广州珠海

“11·11”案件是我国自 2014 年新疆乌鲁木

齐市“5·22”案件后造成伤亡后果最为严

重的驾车冲撞人群案件。

此外，近年来国内也发生了多起造成

严重伤亡后果的交通事故类驾车冲撞人群

案件。其中影响较大的如 2019 年湖南湘潭

县“9·22”重大道路交通事故（10 人死亡，

16 人受伤）、2023 年江西南昌市“1·8”重

大道路交通事故（20 人死亡，19 人受伤）。

除了冲撞人群，还发生过车辆失控后连续撞

击多辆非机动车的案件（如 2024 年湖南株

洲市“9·23”道路交通事故，造成 6 人死亡，

7 人受伤），也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

（三）启示

随着恐怖袭击类驾车冲撞人群案件得到

有效遏制，个人极端类驾车冲撞人群案件已

成为近年来国内外驾车冲撞人群案件的主要

类型。对于个人极端案件的肇事人员而言，

驾车冲撞人群的实施难度较低且社会影响较

大，往往成为其首选。此外，交通事故类驾

车冲撞人群案件还时有发生，相关部门仍需

保持警惕。

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迫切需要全面加

强对于个人极端类驾车冲撞人群案件的防范

力度，织密社会安全风险防控网。经验表明，

在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下，驾车冲撞人群案

件的发案率往往呈上升态势。目前，我国经

济正处在结构调整转型的关键阶段，周期性

矛盾和结构性矛盾相互叠加，调整过程中的

阵痛正在显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

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部分企

业生产经营困难，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

风险隐患仍然较多。近年来，个人极端类驾

车冲撞人群案件时有发生，迫切需要提升对

于此类案件的防范和应对能力。

三、驾车冲撞人群案件防范应对
工作存在的不足

从调研情况来看，当前针对驾车冲撞人

群案件的防范应对工作尚存在以下不足：

（一）相关部门对风险人员的事前联合

研判不到位

当前，各地对驾车冲撞人群案件的事后

处置给予高度重视，但在风险人员的事前研

判方面仍显不足。肇事者在挑选作案时间、

目标和地点时，虽具有临时性、随意性和突

发性，但其驾车冲撞并非完全没有任何先兆，

例如肇事者近期经历个人或家庭的重大变故

（例如失业、破产、离婚、重病），或长期深

陷于未解决的矛盾和纠纷之中。然而，肇事

人员的上述特征往往分散于多个政府部门，

彼此缺乏沟通协调，缺少统筹联动。亟需强

化面向风险人员的事前联合研判，推动实现

应急处突由事后处置向事前预判转型。

（二）公共场所对于驾车冲撞的防御措

施不健全

现有公共场所对于防范汽车冲撞的考虑

尚显不足，很多“人员易聚集、车辆可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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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共场所没有全面系统地设置车辆与人群

的硬质隔离设施。一旦不法分子在此实施驾

车冲撞，极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在抗冲撞

设施的技术标准领域，目前仅有针对部分公

共场所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例如《中小学、

幼儿园安全防范要求》GB/T 29315-2022 中

提到“学校大门外应设置拒马、隔离墩和 /

或升降柱等硬质防冲撞设施，以保护上下学

期间学生聚集区域的安全”。然而，对于各

类公共场所的抗冲撞安全设施设置，目前还

缺乏全面的系统性要求。因此，迫切需要提

高公共场所对驾车冲撞的防御能力。

（三）公安机关对于驾车冲撞警情的处

置能力有差距

鉴于驾车冲撞人群案件较为罕见，各地

公安机关在相关警情的处置能力方面也存在

较大差异。具体表现在：一是各地在警情处

置技战术方面尚处于各自摸索的状态。二是

各地在用于此类警情处置的装备配置方面还

缺乏统一标准。一些肇事人员仇视社会、生

无所恋，其所驾驶的车辆可能还装载凶器、

易燃物，如第一时间没有得到有效处置，可

能造成更大的公共安全隐患。亟需全面提升

各地公安机关处置驾车冲撞警情的技战术和

装备水平。

（四）公众对于驾车冲撞人群案件的防

范意识有缺失

在驾车冲撞人群案件中，袭击目标往往

是不特定的公众。根据国内发生的多起案件

分析，公众在面对此类驾车冲撞案件时，普

遍缺乏必要的防范意识和应对能力。即便察

觉到汽车在实施蓄意冲撞，人们往往也显得

无所适从，不知如何采取有效的避险措施。

亟需全面提升社会公众对于驾车冲撞人群案

件的防范意识和应对能力，以减轻伤害后果。

四、全要素系统防范驾车冲撞人
群案件的对策建议

驾车冲撞人群案件主要涉及肇事人员、

肇事场所、肇事车辆、被袭击人群（社会公

众）等四个关键要素。此外，鉴于驾车冲撞

人群犯罪还具有显著的示范效应，本文将潜

在效仿人员也纳入关键要素进行防控。

（一）在肇事人员防控方面，构建“专

业 + 机制 + 大数据”的风险源头防控体系

面向驾车冲撞等个人极端恶性案件防控

的需要，跨部门构建“专业 + 机制 + 大数据”

的风险源头防控体系，形成从排查、发现到

化解的工作闭环和责任链条，推动治理模式

向事前预防转型。

1．构建跨部门的风险人员精准研判模型

面向风险人员的精准筛查工作，融合多

部门的信息与资源，构建相应的大数据模型。

在深入分析相关案件中肇事人员个体特征的

基础上，从作案动机、人格特质、财务状况

等角度着手，运用隐私计算技术对公安、信

访、医疗、税务等部门所掌握的矛盾纠纷、

涉案涉访、看病就医、财务状况等数据常态

化开展联合研判，识别和排查出潜在的风险

人员，为相关部门提供及时、有效的预警

信息。

2．构建跟进评估和介入调处的闭环工

作机制

面向风险人员的矛盾化解工作，整合社

区民警、网格员、居委会、村委会等力量，

构建点对点、项目化、无死角的跟进评估和

介入调处机制，形成工作闭环。坚持和发展

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预防在前、调解

优先、运用法治、就地解决，充分发挥乡镇

（街道）、派出所、社区、居委会党建和组织

功能，切实推进政治、自治、法治、德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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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治“五治融合”，精准有效为群众排忧解难，

最大限度地把矛盾和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

在萌芽状态。

3．构建法制宣教、心理辅导和矛盾调

处的专业力量

面向高危风险人员的持续干预工作，构

建法制宣教、心理辅导和矛盾调处等方面的

专业力量。高危风险人员的矛盾化解难度较

大，不仅需要基层资源和力量，还需要专业

团队的介入。对于跟进评估发现的高危风险

人员（尤其对屡次投资失败、遭遇突发重大

变故、情感纠葛严重和性格偏执、冲动、易

怒等人员），要进一步安排专业人员持续、

主动、定向、定期提供专业引导、咨询和疏

解服务，形成责任链条。通过专业团队与基

层力量的紧密协作，最大限度地避免极端事

件的发生。

（二）在肇事场所防控方面，补齐公共

场所抗冲撞设施的短板弱项

以驾车冲撞人群案件为防控目标，对“人

员易聚集、车辆可接近”的各类公共场所开

展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切实筑牢安全底

板、守牢安全底线。

1．对公共场所开展防冲撞设施排查整治

对户外体育场所、露天公园、开放式广

场、集市（特别是临时性集市）、学校接送区、

景区等公共场所开展防冲撞设施排查整治。

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公共场所要因地制宜设置

隔离栏、隔离墩或升降柱等硬质隔离和防冲

撞设施。

2．对道路开展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

整治

对繁华商圈、旅游景区附近的道路及

标志性交叉口开展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整

治。严防驾车冲撞极端事件以及偶发道路交

通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对于过街行人流

量较大的交叉口，要因地制宜设置行人安全

岛等防护措施。对于临时占用道路开展的大

型活动（如马拉松赛事），应根据需要设置

临时性的防冲撞设施，并在外围根据人流车

流变化及时做好分流和疏导工作。此外，还

应合理控制马拉松赛事等需要占用公共道路

举办的大型活动数量与规模。

3．研究制定公共场所防冲撞安全设施

的强制性技术标准

对于不同类型的公共场所，研究制定

实体围墙或栅栏、防冲撞柱（墩）、减速带、

翻板式路障机等硬质隔离设施的设置要求，

全面提升防冲撞设施设置的科学性和有效

性。此外，对于公路和城市道路，推动将防

范冲撞过街行人纳入道路设计规范。

（三）在肇事车辆防控方面，强化车辆

截停等警务技战术的研发与演练

1．强化对重点车辆实时轨迹的监测预警

从冲撞后果角度来看，车身尺寸和质量

较大的车辆（如厢式货车）更容易导致严重

伤害后果。建议基于公安交管、交通运输等

部门对“两客一危一货”（即公路客运、旅

游客运、危化品运输车及货运车辆）等重点

车辆的交通安全监管平台，对所掌握的实时

轨迹数据作进一步挖掘利用。通过在电子地

图的敏感区域划定电子围栏，对实时轨迹异

常接近敏感区域的重点车辆进行实时预警。

此外，对于职业驾驶人（特别是城市公交车

驾驶人），还应针对性加强教育培训，提防

车辆行驶过程中遭遇不法分子抢夺。

2．强化对车辆截停等警务技战术的研

发和演练

在警务技战术方面，要分析借鉴国内外

相关警务实战经验，研究形成冲撞车辆低损

截停技战术、现场人员协同闪避技战术。编

写相应的实训教材，定期开展驾车冲撞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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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情处置的实装实兵实景对抗性训练演练，

固化处置流程，强化整体联动，不断提升快

速反应、整体作战能力水平。通过第一时间

落实处置措施，最大限度降低伤亡后果。

在警用装备方面，要面向快速截停肇事

车辆的需求，研发“小快灵”式阻车设备，

并为街面快反力量进行配备，以便实现对驾

车冲撞车辆的快速处置。此外，随着自动驾

驶技术的成熟，还需警惕不法分子采用远程

控制自动驾驶车辆的方式实施犯罪，要加快

研发自动驾驶车辆的反制设备，以实现控制

信号阻断和强制停车。

（四）在社会公众防控方面，提升全民

防范和应对驾车冲撞袭击的能力

在驾车冲撞人群案件中，被袭击目标通

常具有不确定性。有必要将防范应对汽车冲

撞纳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体系，并有针对性

加强关键群体的防护意识和应对能力。

1．将防冲撞教育纳入全民国家安全教

育体系

建议反恐、交通管理等部门面向社会公

众制作相关宣传品，对“遇到驾车冲撞袭击

怎么办”、“紧急情况下如何自救互救”等问

题进行专业解答。结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全国交通安全日等宣传节点，开展防范汽车

冲撞的宣传教育活动。

2．提升关键群体对于驾车冲撞人群案

件的防护应对能力

针对中小学生、广场锻炼人群等关键群

体，进一步深化专项安全教育培训工作。通

过将理论知识讲授与紧急情况应对演练的有

机结合，切实提升其防护意识和应对能力，

最大限度地降低驾车冲撞人群案件带来的伤

害。在模拟演练方面，具备条件的还可以进

一步结合虚拟仿真、事故再现等现代技术，

开展具有针对性的模拟训练，以提升培训的

科学性、有效性。

（五）在效仿人员防控方面，构筑有力

震慑潜在效仿者的舆论氛围

1．加强案件发生后的舆情引导工作

在网络媒体、自媒体高度发达的现实背

景下，驾车冲撞类案件发生后一旦舆情管控

稍有延误，势必引发社会舆论的高度持续关

注，并进而造成不可预估的后续连锁反应。

因此，相关部门在案件发生后要迅速占据舆

论的制高点，通过正面发声来引导和化解炒

作热点，使舆情快速降温，为后续处置创造

良好的外部环境。案件信息的发布要遵循不

渲染案件后果、不披露作案细节、不同情案

犯遭遇等原则，有效阻断驾车冲撞人群案件

风险的扩散和传导。要充分考虑舆情产生、

传播、发酵的各个环节，建立重大舆情联动

处置等机制，及时打击治理网络谣言。

2．促进形成对效仿人员的长效震慑

鉴于驾车冲撞人群的犯罪行为具有显著

的示范效应，必须加强多部门之间的协作，

以形成对潜在模仿者的强大威慑。一方面，

政法机关应依法严厉打击此类极端犯罪行

为，积极营造严管声势、促进形成有力震慑。

另一方面，媒体在报道此类案件时，应专注

于震慑潜在的犯罪行为、弘扬法治精神，并

致力于引导公众坚决放弃使用犯罪手段来解

决矛盾和纠纷的不当做法。值得注意的是，

不恰当的报道方式（如过度挖掘犯罪动机等）

容易导致极端情绪的蔓延和扩散，激发潜在

犯罪人员的模仿行为，还可能被境外势力利

用进行宣扬和炒作。相关部门应将此类案件

的报道纳入常态化监管，坚决阻断犯罪细节

的公开传播，防止形成效仿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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